武汉市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我局于2025年12月22日从“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下载不合格《检验报告》一份（报告编号为№:222507405）,涉及我区武汉德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猕猴桃抽检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武汉海关技术中心对武汉德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测，食品名称：猕猴桃，抽样日期：2025-11-27，检验报告编号№:222507405；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氯吡脲项目均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经营户违法行为依法处置情况：
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且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积极整改，主动召回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局于2026年3月12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新市监处罚【2026】25号，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11.68元；罚款5000.00元，合并执行罚没款5111.68元，上缴国库。

（三）原因排查及经营户整改情况：
因当事人为流通销售环节，食品抽检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种植环节造成。当事人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第一时间启动召回程序，及时整改。通过此次事件，当事人了解到索全票证的重要性，在今后的进货中做到索证索票，做到所有商品均可追溯，严格依法依规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进一步加强食品购进质量管理，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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